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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

的意见》，对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作出安排部署。 

《意见》指出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加强系统治理、

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，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

的高压态势，形成有效震慑。坚持网上与网下相结合，准确掌握

涉黑涉恶犯罪新动向，不断加强行业领域监管和专项整治，与反

腐“拍蝇”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，不断完善党委领导、

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

撑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，不断健全以

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为导向的评价体系，持续提高

扫黑除恶法治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，

确保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、国家长治久安，为坚持和完

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

奠定坚实基础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建立健全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。持续开

展专项整治，全面加强行业领域监管，重点对金融放贷、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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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交通运输、市场流通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文化旅游、教

育卫生、信息网络和社会治安等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乱象

进行标本兼治，不断夯实基层组织，持续防范和整治“村霸”等

黑恶势力干扰侵蚀、家族宗族势力影响严重等问题。建立健全智

能公开的举报奖励机制。畅通线索举报渠道，实行全国扫黑办

12337 智能化举报平台常态化运行，对群众举报的涉黑涉恶线索

统一分流转办，实行分级核查和上级复核办结制，建立省市县举

报线索核查三级联动机制，加强总体形势研判。建立健全打早打

小的依法惩处机制。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深入分析研究涉黑涉

恶犯罪新动向，从重点人员、重点场所、重点领域等排查研判涉

黑涉恶线索，坚持露头就打、消除后患，加强日常监督，强化纪

法协同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、规范性文件等，依

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，确保扫黑除恶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

运行。建立健全精准有效的督导督办机制。中央定期开展扫黑除

恶督导督查，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督导督查，全国扫黑办每年挂

牌督办一批涉黑涉恶大案要案，保留全国扫黑办特派督导专员队

伍并持续优化结构，省市县三级结合实际组建特派督导专员队伍，

机动式开展特派督导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持续改进督导

督办方式方法，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工作中。

建立健全激励约束的考核评价机制。将扫黑除恶斗争纳入平安中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41


